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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结构调整政策和外债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  

  尤其是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的影响  

 人权委员会  

 忆及 世界人权宣言 的宗旨是全面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  

 重申大会在其 1986 年 12 月 4 日第 41/128 号决议中通过的 发展权利宣

言 以及联合国就发展中国家外债问题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特别是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82 号决议  

 深信有必要创造一个不但基于利益分享原则而且基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家之

间共同但差异责任的新的国际合作精神  

 铭记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和还本付息的绝对数额表明了这个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亚洲和其他地区出现的经济危机进一步使这一情况恶化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债

负担越来越无法承受  

 意识到严重的外债负担问题仍然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社会 科学和技

术发展及生活水平造成不利影响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强调全球化产生的惠益分配非常不均 各方付出的代价也不公平 因而为落实和

加强发展战略带来了新挑战 风险和不定的因素  

 关注尽管一再重订债务偿还期 发展中国家每年偿付债务所支付的数额仍超出

其所获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实际数额  

 确认尽管减债办法帮助减少了债务 但许多重债穷国的大部分债务仍然未还清  

 认为减轻官方和私人债务问题的措施没有对许多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穷困

的国家和重债国  的未清偿债务和还本付息负担产生有效 公平 有助于发展和

持久的解决办法  

 铭记沉重的外债负担和全世界  尤其是非洲  贫民人数大量增加之间有着

明显的关系  

 认识到外债构成妨碍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其发展权的主要障碍之一  

 1.  欢迎结构调整政策和外债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 尤其是经济 社会 文化

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E/CN.4/2001/ 

56) 赞扬独立专家的宝贵工作 并鼓励他继续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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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强调结构调整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遵守 发展权利宣言 和制订旨在改善其

人民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家发展政策的能力具有重大的影响  

 3.  关注地注意到外债问题持续存在 债务和就业不足的恶性循环现象根深蒂

固 还本付息的增长速度高于债务本身 尽管一再重新安排债务 许多发展中国

家 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负担更加严重 目前的减债和扫贫

及增长主动行动资金不足 而且附加若干条件  

 4.  回顾大会第二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2000 年 7 月 1 日第 S-24/1

号决议附件 第一章 )承诺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和还本付息的负担 找出有

效 公平 着重发展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5.  重申外债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在于建立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 其根

基是公开 公平 有保障 无歧视 可预见 透明和多边规则为基础国际金融和

贸易制度 保证发展中国家 有较好的市场条件和初级商品价格 能够稳定汇率

和利率 更易于利用金融和资本市场 促进新资金的充分流动 更易于取得发达

国家的技术  

 6.  强调为应付外债采取的经济方案以各国情况为依据 并促使其宏观和财政

政策以同样的立足点 一致地与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相结合 并必须考

虑到债务国的具体特点 条件和需要  

 7.  申明为应付外债而实行的结构调整政策 经济方案和经济改革不应该优先

于债务国人民行使获得食物 住房 衣服 就业机会 教育 保健服务和健康环

境的基本权利  

 8.  强调关于外债问题的一些有关倡议  尤其是关于扩大的重债穷国债务问

题的倡议和巴黎俱乐部所作出的关于要超越那不勒斯条件的决定  亟须得到延

长 推动 全面执行 更加灵活 但同时关注地注意到国际债权方对这些倡议所

通过的合格标准过于严格 鉴于最近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征兆 这尤其令人担

心  

 9.  还强调除了采取债务减免措施外 各方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资金 并

促请债权国和国际金融机构以更加有利的条件增加优惠的财政援助 以支持实施

经济改革 扶贫和实现持久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10.  请独立专家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每年向委员会提出一份分析报告 其中

应特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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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债和为应付外债所采取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所有人权 尤

其是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的影响  

(b) 各国政府 私营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为减轻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贫

困的国家和重债国所受的这种影响而采取的措施  

(c) 国际金融机构 联合国其他机关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结构调

整政策和人权方面新的动向 行动和倡议  

 11.  还请独立专家预先向结构调整方案与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问题不限成

员名额工作组提供其年度报告 以协助该工作组执行任务  

 12.  请秘书长向独立专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特别是提供为执行其任务所

需的人员和资源  

 13.  促请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 国际金融机构 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同独

立专家充分合作 以协助其执行任务  

 14.  吁请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 国际金融机构 非政府组织以及私营部门采

取适当措施和行动 执行自 1990 年代以来举行的关于与外债问题有关的发展问题

的联合国各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承诺 协议和决定  

 15.  还吁请各国政府 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考虑是否可能勾销或大量减

少重债穷国的债务 其中应优先考虑受毁灭性内战或自然灾害破坏的国家  

 16.  促请各国政府 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采取紧急措施 缓解深受人体

免疫缺损病毒 /后天免疫机能缺损综合症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使其能腾

出更多的资金用于保健 研究和病人的治疗  

 17.  确认国际金融机构和地区金融机构的讨论和活动必须更透明 应让所有

国家参与 同时应考虑到人权委员会的各项有关决议  

 18.  再表示认为为了寻找持久解决外债问题的办法 债权国和债务国与国际

金融机构之间必须按照分享利益和分担责任的原则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政治对

话  

 19.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授权结构调整方案与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在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举行前至少提早四周预先举行为期两

周的会议 以便 (a) 继续着手拟定关于结构调整方案和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的

基本政策方针 以此作为各人权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继续对话的基础 (b) 向委员

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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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再次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最不发达

国家的债务负担问题 而且特别注意为应付外债而采取的措施对社会的影响  

 21.  请高级专员采取紧急行动 加强人权署在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领域的

应对能力  

 22.  决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上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  --  --  --  -- 


